
附件

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

序号 工　 作　 任　 务 负责部门 时间进度

１

加强与阿里巴巴、１号店、京东商城等知名电商
合作，推进淘宝特色中国吉林馆、地区馆、县域
特色专区发展，对接阿里 “千县万村”计划，建
设一批县域运营中心和 “村淘”项目。

省商务厅、省工业信息化
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农
委、省通信管理局等 （列
第一位的为牵头部门，下
同）

持续实施

２

推进电商进农村，３年建设３９个电商县市、６００
个电商 乡 镇、６０００个 以 上 电 商 村 屯，发 挥 电 商
在消费品、生产资料下乡和农特产品进城双向流
通中的作用。

省商务厅、省农委、省供
销社、省通信管理局、省
邮政局等

持续实施

３
推行电子执照，建立约束机制，发挥 “吉林省网
络商品交易监管服务网”作用。

省 工 商 局、省 发 展 改 革
委、省商务厅等

持续实施

４
加快电子发票应用，完善电子会计凭证报销、登
记入账及归档保管等配套措施。

省 财 政 厅、省 发 展 改 革
委、省 国 税 局、省 地 税
局、省工商局等

持续实施

５

提升物流信息化水平，推进云计算、物联网及地
理信息等技术在物流智能化管理方面的应用，打
造跨区域智能物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。推进商贸
物流标准化，各地选取典型商贸企业在快速消费
品、农副产品、药品流通等领域实施标准托盘推
广应用和循环共用。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信
息化厅、省商务厅、省财
政厅、省质监局等

持续实施

６
落实促进物流发展相关税费政策，被认定为高新
技术企业的第三方物流和物流信息平台企业，依
法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相关优惠政策。

省 科 技 厅、省 发 展 改 革
委、省 财 政 厅、省 商 务
厅、省 国 税 局、省 地 税
局等

持续实施

７
畅通城市配送绿色通道，统一配送车辆标识，优
化通行管理措施，保障配送车辆通行便利。

省 交 通 运 输 厅、省 公 安
厅、省 商 务 厅、省 邮 政
局等

２０１５年
启动

８
重点支持我省国家级农产品产地市场，完善价格
形成、产业信息、科技交流、会展贸易和物流集
散等五大中心建设。

省农委、省商务厅、省发
展改革委、省科技厅等

持续实施

９

落实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房产税和城镇土
地使用税政策。对专门经营农产品的批发市场、
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、土地，暂免征收房产税和
城镇土地使用税。对兼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
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、土地，按其他产品
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
镇土地使用税。

省地税局、省商务厅、省
供销社等

持续实施

１０
城区商品批发市场异地搬迁改造，地方政府依法
收回原国有土地使用权，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安
排商品批发市场用地。

省 国 土 资 源 厅、省 商 务
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

持续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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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工　 作　 任　 务 负责部门 时间进度

１１
规范发展农村商品物流配送中心和便民利民、集
销售配送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乡镇商贸中心，增
强农家店的综合服务功能。

省商务厅、省农委、省供
销社、省邮政局等

持续实施

１２
按照国家 “营改增”税制改革步骤，落实生活服
务业企业税收政策。

省财政厅、省国税局、省
地税局等

２０１５年
启动

１３
落实新建社区商业和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占社区总
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１０％的政策。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发
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等

持续实施

１４

开展流通领域节能减排，落实省政府 “禁塑令”，
引导流通企业推广和采用节电、节水型新产品和
新技术，带动一批集节能改造、节能产品销售和
废弃物回收绿色市场、商场、饭店等节能减排示
范企业发展。

省 商 务 厅、省 发 展 改 革
委、省环保厅等

持续实施

１５
加大老旧汽 车 和 黄 标 车 淘 汰 力 度，２０１５年 内 全
部淘汰２００５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。

省环保厅、省公安厅、省
交通运 输 厅、省 商 务 厅、
省质监局等

持续实施

１６

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流通企业兼并重组的
支持力度，支持商业银行扩大对兼并重组商贸企
业综合 授 信 额 度。推 进 流 通 企 业 股 权 多 元 化 改
革，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鼓励国有、民营
流通企业相互参股，支持企业跨地区、跨 行 业、
跨所有制兼并重组。

省商务厅、省工业信息化
厅、省金融办、人民银行
长春中心支行等

持续实施

１７

落实小 微 企 业 融 资 支 持 政 策，在 把 控 风 险 基 础
上，发展商圈融资、供应链融资，完善小微商贸
企业融资环境。推广应收账款质押贷款、仓单质
押贷款、捆绑营销等以动产为抵押的信贷产品，
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，拓宽融资渠道。落实好国
家出台的促进中小商贸企业发展的结构性减税和
普遍性降费等政策。

省商务厅、省金融办、省
工业信息化厅、人民银行
长春中心支行等

持续实施

１８
鼓励农村种养加销大户和社会资本加大科技投入，
开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，积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
业融合互动。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信息
化厅、省农委、省科技厅、
省商务厅、省供销社等

持续实施

１９
加快完善多部门合作机制，加快出口商品质量安
全示范 区 建 设。推 进 沿 边 地 区 口 岸 贸 易 功 能 建
设，拓展特殊监管区商品展示、销售功能。

省商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
省财政厅、省经合 局、人
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、长
春海关、省国税局、省 工
商局、吉林出入境检验检
疫局、省外汇管理局等

２０１５年
启动

２０

推动内贸流通业与旅游、文化、养老、医疗、体
育、休闲、娱乐等服务业融合发展，形成部门合
力，构建促消费长效机制。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
院相关 部 署，推 进 信 息、绿 色、住 房、旅 游 休
闲、教育文体、养老健康六大领域消费。

省商务厅、省工业信息化
厅、省民政厅、省通信管
理局、省旅游局、省教育
厅、省体育局等

持续实施

２１ 落实国家工商用电同价政策。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（省 物 价
局）、省商务厅等

２０１５年
启动

２２

加快建立网络商品交易监管法规制度，依法规范
和管理网络商品交易行为，维护网络商品经营秩
序，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。依法查处涉
农大要案件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。

省工商局、省商务厅、省
农委、省质监局、省法制
办、省质监局、省通信管
理局等

持续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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